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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 
“2000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 
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 
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 
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教育、环境和领土事务民

间联合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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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在妇女法律和社会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上，教育、环境和领土事务民

间联合会，作为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实体，就委员会提出的“消除

和预防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这一优先主题和目标，陈述如下： 

 (a) 加入和批准了若干国际公约，如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

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贝伦杜帕拉公约》； 

 (b) 本地区，特别是阿根廷，正处于一项范式转变进程中，采用了新的国内

法律法规，实行了 1994 年宪法改革以及出台了第 26485 号《旨在预防、惩治和

根除在妇女人际关系发展领域中对妇女的暴力的全面保护法》，这些举措都意味

着在承认妇女人权方面的质的飞跃； 

 (c) 鉴于各缔约国都批准了各项国际公约并出台了国内法律，明确了家庭暴

力问题的程度规模，因此有必要遵照法律上的规定。在这方面，我们指的是在各

缔约国境内真正地深化落实各项综合性公共政策； 

 (d) 我们深知，在实施和落实针对这一问题的公共政策，特别是涉及到关于

这一领域的司法准入的公共政策时，将面临种种阻碍和预算匮乏的情况； 

 (e) 在从性别观点入手开展工作时也面临训练有素的人手不足的问题。只有

克服了这一问题，才可以改变妇女的地位，改变导致对男性付诸强权有罪不罚且

将妇女界定为受轻视的从属地位的性别观念陋习和重男轻女的观念； 

 (f) 形势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由阿根廷

杀戮妇女问题观察员阿德利亚纳·马里塞尔·赞姆布拉诺在一家名为“调查所”

的民间联合会的配合下编制的最近一次关于阿根廷杀戮妇女问题的调研报告，报

告期涵盖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报告期间的记录数据显示：119 起杀戮

妇女案涉及到妇女和女孩，11 起杀戮妇女案涉及到男子和男孩，161 名牵涉其中

的子女因性别暴力而被谋杀； 

 (g) 在各缔约国国内、农村地区和土著社区中也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来安置

相关的防范和救助装置。在市政预算和省预算中并没有拨付足够的资金来解决性

别暴力问题。这是在执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和障碍； 

 (h) 并没有制定出一个能够据以认定暴力实施人员基本概况、诱发暴力侵害

的特定情景以及暴力案件发案数量的各缔约国暴力问题总括分布图； 

 (i) 性别暴力是一个整体制度现象而非仅需要立法措施的跟进就可解决，立

法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其结构性问题存在于工作上的性别分工，存在于各

机构运作所倚仗的重男轻女规则和做法。为根除性别暴力，公共政策应当通过各

类生产投资方案和充分就业来促进妇女的经济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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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融入了性别观点的公共政策应当消除作为暴力基础的歧视，并重视恢复

妇女的经济和社会自主权，这是让妇女享有能够行使各项权利的生活的先决条

件； 

 (k) 在这方面，我们深信，有必要大力支持非政府组织在境内深入开展相关

工作，特别是在较为边缘化、由于其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况制约导致无法单凭当地

政府解决相关问题，而需要由当地政府与民间社会结成战略联盟的领域开展工

作。 

 本文件是在非政府组织“社区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的性别暴力观察员公布

的信息的基础上编制的。 

 


